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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0 日，《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希冀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效

率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稳增长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是《意见》的第一条重

点任务，将对浙江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土地利用效益有重要的借鉴

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背景

浙江人多地少，是经济大省，又是土地资源小省。早在 2004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明确指

出：“土地要素是我省一个硬制约。不要抱任何幻想，要长期从紧过日子。”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对浙江

意义重大。

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其实与之前的“两法一决定”出台一脉相承。“两法”分别是指《土地管理

法》修正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订。其中，修正后《土地管理法》已于 2019 年 8 月公布并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与之配套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也公开征求社会意见。这两条法律和法规的改革

为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扫除法律障碍“。一决定”则是指 2020 年的国发 4号文《国务院关于授权和委托用

地审批权的决定》，依法赋予浙江省政府更大的用地自主权。

对浙江的影响

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主要包括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鼓励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和完善土地

管理体制等内容，将对浙江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土地利用效益有重要的借鉴和影响。



表 1 德清县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调节金比例

（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将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推动乡村振兴

浙江在全国率先启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德清县和义乌市是全国人大授权的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德清县早在2015 年就出台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管理办法》，对入市的途径、主体、方式、程序、收益分配、法律责任进行了明确，其中入市主要参

照同类用途的国有建设用地执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主要分为三块：一块是土地增值

收益调节金，按照不同地块、不同比例○1 的原则，以政府非税收入交给县政府，主要统筹用于城乡基础设

施、农村环境整治和土地前期开发；一块是村集体提留金，比例为 10%，归村集体所有，用于村内公益事

业支出；其他剩下的可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公平分配。

浙江民营企业众多，块状经济发达。众多中小企业都是从乡镇工业平台开始培育成长，经济发达镇和

发达村也基本拥有各自产业平台。但囿于法律法规约束和缺少上位文件指导，国家试点以外的其他地区难

以形成较大合力和更新突破，造成资源错配。

《意见》明确提出，“制定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指导条件，建立公平合理的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制度”，自上而下全面启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

新《土地管理法》也删除了原建设项目必须使用国有建设用地的条款，并明确规划确定为工业、商业

等经营性用途、并经依法登记的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人可以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使

用，并可在二级市场上转让、互换、出资、赠与或者抵押，实现了真正城乡用地法律权能统一。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将对浙江产生五点影响。一是强化农村盘活集体存量建设用地的积

极性，提高农村建设用地使用价值；二是降低企业拿地财务成本，减少土地收储、二次供地的时间和交易

成本；三是扩大政府税源收入，减少政府收储事务；四是带来农村基础设施配套等有效投资需求；五是吸

引工商资本投资农业农村产业，推动浙江乡村振兴。

（二）完善税费制度将促进形成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和低效用地二次开发市场机制

浙江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存量建设用地盘活。开展了“腾笼换鸟“”空间换地”等工作，建立

了倒逼和激励两种机制。倒逼机制主要有“要素差别化配置”“三改一拆”等抓手，激励机制主要是货币

和实物安置奖补。

但“要素差别化配置”等税费倒逼机制效果相对有限。如《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明确规定，税

率按照国务院颁发的城市划分标准，适用地区幅度差别定额税率，其中大城市税率为 1.5-30 元/平方米、

中等城市为 1.2-24 元/平方米、小城市为 0.9-18 元/平方米，具体税率由当地政府决定。目前杭州市一类

用地是 15元/平方米、二类用地是 10元/平方米、三类用地是5元/平方米。税率和浮动范围相对有限，远

低于当地厂房出租价格。2019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城镇土地使用税占比仅为 1.3%，而奖补政策虽然

坚持“不算小账算大账”的原则，但不可能“顶到天上去”，总要有个“成本—收益”考虑。因此，最后



只能诉诸“三改一拆“”扩建限批”等行政抓手。

《意见》明确提出，“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研究完善促进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的税费制度”，为浙江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二次利用争取更大政策空间开启改革窗口。

国家法规也更加明确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的要求。《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在“建设用地”篇章第一节“一般规定”中新增“建设用地使用原则”，其中第三条明确规定要“优先使

用存量建设用地”；同时在新增的第四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中第一条再次重申要“优先使用存量建

设用地”。这表明中央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城市发展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

“鼓励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将推动浙江不断完善倒逼和激励机制。一是通过完善税费制度，地方政府

将有更多的市场化调控机制倒逼存量建设用地盘活，提高盘活的精准性和有效性，降低自由裁量空间；二

是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存量建设用地原土地使用权人可以更好地发现土地价值，有更多的市场化盘活选项，

有利于激励原土地使用权人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三）完善土地管理机制将有效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益

建设用地审批是投资项目审批的重点耗时环节。其中建设项目若需占用农用地，则要办理农转用手续，

包括“一书四方案”○2 审批；若需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还要层层上报至国务院审批。

长三角一市三省有地价级差，但不能跨省交易。目前上海建设用地指标基准价为 70 万元/亩，浙江、

江苏基准价为 50 万元/亩，安徽基准价为 30 万元/亩。省域内部亩均效益和地价也不尽相同。如杭州市单

位建设用地 GDP 为 41.9 万元/亩，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35.2%；宁波市规上工业亩均税收为 44.8 万元/亩，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46.9%。

《意见》提出“，完善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实施年度建设用地总量调控制度；城乡建设用地指标使用

更多由省级政府负责”。这是对新《土地管理法》和国发 4 号文的具体落实。新《土地管理法》删除了省

级人民政府批准征地报国务院备案的规定。国发 4 号文授权浙江省具体建设项目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可以直接审批农转用方案。同时不占用基本农田的批次用地和单选用地项目涉及农转用的，也可以根据授

权直接审批农转用方案。

《意见》还提出“，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建设用地指标”

应该是指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而不是规划建设用地指标。因为规划建设用地指标在新一轮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时基本确定，规划法定管理，调整周期较长；而计划指标每年下达，且随着省级政府用地自主权加

强，预计未来计划指标跨省交易的操作性更强。

“完善土地管理机制”将强化浙江更大用地自主权，强化建设用地总量管理，减少微观调控，有效提

高浙江项目投资审批效率和土地利用效益。一是具体建设项目占用农用地不用再报国务院审批，减少了审

批层级和时间；二是城乡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将实施统筹管理，有利于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三是

通过建立健全三年滚动计划，有利于实施建设用地总量调控管理，实现土地高效利用；四是探索建立建设

用地、补充耕地跨区域交易机制有利于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土地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形成优

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也有利于缓解浙江用地压力，降低用地成本。

对策建议



统筹推动“农村土地入市”和“工商资本下乡”。总结全省各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

地制度改革和农地征收“三块地”改革试点经验，结合浙江用地审批权改革试点，研究制定省级“三块地”

改革指导意见，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积极争取存量建设用地盘活国家试点。总结全省要素差别化配置、低效用地二次开发等工作经验，积

极争取国家层面授权浙江在建设用地税费制度试点突破，构建存量建设用地盘活全方位市场化机制。

争取长三角三省一市或浙江对口合作省份之间进行建设用地和补充耕地指标跨省交易试点。积极抓住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利用各地比较优势，以设区市或县为单位，构建建设用地和补充耕地指

标跨省直接交易机制，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以需求为导向开展实施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一方面租赁权和较短的用地年限影响企业抵押融资，

另一方面，不同年限的用地价格差别不大。要因地制宜、统筹推进地价、融资等改革，完善长期租赁、先

租后让、弹性年期供应等工业用地市场供应体系。

○1 2015 年，财政部和原国土部联合下发《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

办法》，明确调节金分别按入市或再转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的 20%-50%征收。

○2 “一书四方案”是指建设用地呈报书、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征收土地方案和供地方案。


